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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3 年 6 月 11 日

總目 705－－－－土木工程
環境保護－－－－廢物處理

45DR－－－－望后石谷堆填區修復計劃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把 45DR 號工程計劃提
升為甲級，稱為「望后石谷堆填區修復計劃」；按付

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4 億 4 ,130 萬元。

問題

屯門望后石谷堆填區已在 1996 年關閉。該堆填區如不妥為修復，
可能會對環境造成影響，並且不能作實益用途。

建議

2 . 環境保護署署長建議把 45DR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
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4 億 4,13 0 萬元，用以進行望后石谷堆填區
修復工程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

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

3 . 這項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－

( a )  設計和建造堆填氣體管理系統，以控制氣體排放和
防止氣體移動到堆填區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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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設計和建造滲濾污水 1 管理系統，以控制地面水和地
下水滲入堆填區的情況，並抽取、收集、處理和處

置堆填區滲濾污水；

( c ) 設計和建造特製的覆蓋層 (低滲透性 )和 地面水排水
系統；

( d )  改善斜坡的穩定程度，並進行堆填區環境美化工程
和其他附屬工程；以及

( e ) 進行為期七年的驗收後工作 2。

有關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1。我們計劃在 2004 年 3 月展開修復工程，
在 20 05 年 1 2 月完成工程。

理由

4 . 所有堆填區都會產生堆填氣體和滲濾污水。堆填氣體是廢物分解

的產物，既帶有臭味，又可能使人窒息，而且容易燃燒，並會引起爆

炸。滲濾污水為高度污染物，如果控制不當，讓污水滲入或直接排入

水體，可能會造成水體嚴重污染。

5 . 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，在持續的生物降解過程中，不會

展現相同的土質特性，因而導致堆填區面層不平均沉陷和斜坡不穩定

的問題。為此，我們需要監測和改善堆填區的斜坡穩定程度，以及鞏

固堆填區平台頂毗鄰的天然斜坡，以防止石塊墜落或泥石滾下。

6 . 為了減少雨水滲入廢物堆，從而減低須處理的滲濾污水量，我們

需要在堆填區的面層上建造特製的覆蓋層。同時，我們也需要建造地

面排水系統。

1
「滲濾污水」指從廢物堆滲出的液體。

2
在修復工程的驗收工作完成後 (即在進行一些效能測試，驗證堆填區設施是否符合合
約所定的要求後 )，我們仍須監察修復工程的進展。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監察堆填氣
體的移動和滲濾污水的污染情況。驗收後工作為期多久須視乎定期檢討的結果而定，

最多可長達 30 年。擬建的堆填氣體和滲濾污水管理系統，會在這段期間運作，這些
系統須定期予以環保監管和維修保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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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望后石谷堆填區在 19 83 年 用，在 1 996 年關閉，其後一直荒廢。
該堆填區是本港 1 3 個已關閉的堆填區中，唯一尚未全面修復的一個。
在完成堆填後，該堆填區只鋪蓋了臨時覆蓋層和設置了臨時地面排水

系統，並沒有妥善的堆填氣體和滲濾污水管理系統。因此，所產生的

堆填氣體一直只是排放到空氣中，而滲濾污水則未經處理便排入公共

污水渠。我們一直有監察堆填氣體的移動和滲濾污水的流動情況，以

盡量減少潛在的環境問題。直到現時為止，該堆填區產生的氣體都沒

有移動到附近地區，而滲濾污水亦沒有染污海水。

8 . 我們建議一如其他已關閉的堆填區，全面修復望后石谷堆填區，

以盡量減少潛在的環境影響，並且使堆填區土地日後可作實益用途。

我們正探討堆填區修復後土地再用的各個可行方案，並會確保修復工

程的設計不會與修復後的設施互不配合。不過，我們應注意，由於有

土地沉陷的問題，堆填區土地只適宜作休憩用途，而任何涉及興建重

型結構，或附加沉重荷載，或改變現時地形的建議，在技術上都不可

行。有關土地要到 20 06 年修復工程完成後，才可作其他用途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9 .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為 4 億 4 , 130 萬元
(見下文第 10 段 )，分項數字如下－

百萬元

( a ) 堆填氣體管理系統 6 3 .2

( b ) 滲濾污水管理系統 1 0 0 . 0

( c ) 覆蓋層 4 5 .0

( d ) 排水系統 3 5 .0

( e ) 斜坡穩固、環境美化和附屬工程 9 7 .3

( f ) 為 期 七 年 的 驗 收 後 工 作 (見 下 文
第 12 段 ) 3

8 3 .3

( g ) 施工階段的顧問費 2 . 6

( h ) 獨立審核員費用 (見下文第 19 段 ) 5 . 0

3
驗收後工作的每年平均費用為 1,190 萬元，有關費用會按月分期支付予承辦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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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萬元

( i ) 應急費用 4 3 .0

小計 4 7 4 . 4 (按 20 02年 9月
價格計算 )

( j ) 價格調整準備 ( 3 3 . 1 )

4 4 1 . 3總計 (按付款當日
價格計算 )

按人工作月數估計施工階段顧問費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2。

1 0 . 如建議獲得批准，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－

年度

百萬元

(按 2002年 9月
價格計算)

價格調整

因數

百萬元

(按付款當日
價格計算)

2 0 03 -2 00 4 0 . 4 0 . 94 30 0 0 . 4
2 0 04 -2 00 5 1 1 2 . 4 0 . 93 00 3 1 0 4 . 5
2 0 05 -2 00 6 2 4 6 . 4 0 . 93 00 3 2 2 9 . 2
2 0 06 -2 00 7 4 3 .2 0 . 93 00 3 4 0 .2
2 0 07 -2 00 8 1 3 .1 0 . 93 00 3 1 2 .2
2 0 08 -2 00 9 1 3 .1 0 . 93 00 3 1 2 .2
2 0 09 -2 01 0 1 3 .1 0 . 93 00 3 1 2 .2
2 0 10 -2 01 1 1 3 .1 0 . 93 00 3 1 2 .2
2 0 11 -2 01 2 1 3 .1 0 . 93 00 3 1 2 .2
2 0 12 -2 01 3 6 . 5 0 . 93 00 3 6 . 0

4 7 4 . 4 4 4 1 . 3

1 1 . 我們按政府對 20 0 3 至 2013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
新預測，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。我們會以「設計、建造及

運作」4 合約為擬議工程招標。合約的設計和建造部分會採用固定總價
形式制定。至於合約中涉及驗收後工作的部分，由於有關工作為期超

過 21 個月，故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。

4
聘請單一承辦商負責設施的設計、建造和其後的運作，可確保持續由單一方面承擔責

任，而訂立並維持可接受環境和安全標準的責任也由單一方面承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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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雖然運作和修護期 可能會超過 20 年 (在 某些情況下更可 以長達
3 0 年 )，我們會在驗收修復工程之後，每五年進行一次檢討，以決定堆
填區是否已完全修復，以及是否須繼續進行驗收後工作。我們會擬訂

年期長達 30 年的合約，但合約會訂明，只要給予承辦商預先通知，我
們 有 權 終 止 合 約 或 修 改 合 約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我 們 會 在 首 五 年後 進 行 檢

討。我們已在工程計劃費用中預留 8 ,33 0 萬元 (按 2 002 年 9 月價格計
算 )，用以進行為期七年的驗收後工作。

1 3 . 假設有關的驗收後工作需時 30 年，用以修復和修護這個已關閉堆
填區的費用總額將約為 6 億 6,60 0 萬元 5 (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)，而處理
每公噸廢物的成本 6 則約為 61 元 (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)。

1 4 . 另一方面，我們估計，到 2006 年年初修復工程完成後，堆填氣體
的產生量約為每小時 2 23 0 立方米。我們會規定承辦商在原址利用這些
氣體，為修復設施供應電力和熱能，估計每小時約有 1  5 00 立方米 ( 6 7%)
堆填氣體會在原址使用。氣體的產生量會日漸減少，估計到 20 09 年年
初，產生量會減至每小時約 1  53 0 立方米，以致剩餘的堆填氣體 7 也會
逐漸減少。因此，只有大約三年時間 (即 2 006 至 2 009 年 ) 8 會有剩餘堆
填氣體可供使用。由於堆填氣體供應量非常有限，如為輸送少量的剩

餘氣體到發電廠而建造整套基建網絡，我們認為並不符合成本效益。

1 5 . 我們估計每年的經常開支約 110 萬元。

公眾諮詢

1 6 . 我們分別在 20 02 年 11 月 22 日和 200 3 年 5 月 2 6 日，就建議的望
后石谷堆填區修復工程，諮詢屯門區議會環境、 生及地區發展委員

會和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。有關的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均支持進行

擬議工程。

5
驗收後工作的成本會逐步輕微下降。據目前估計，首 7 年的每年平均成本為 1,190 萬元，
在第 8 至 15 年會降至 1,110 萬元，到第 16 至 30 年則會進一步降至 1,010 萬元。

6
望后石谷堆填區在 1983 至 1996 年運作期間，總共接收了 1 100 萬公噸廢物。

7
「剩餘的堆填氣體」指堆填氣體供原址的修復設施使用後餘下的氣體量。

8
在 2006 年和 2009 年，剩餘的堆填氣體量分別約為每小時 730 立方米和 30 立方米，
可為約 3 200 個和 130 個用戶提供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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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環境的影響

1 7 . 我們在 19 95 年 4 月完成一項初步環境影響評估研究。該項研究為
新 界 西 北 堆 填 區 (包 括 望 后 石 谷 堆 填 區 )修 復 計 劃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一 部
分。研究結果顯示，擬議修復工程可確保堆填氣體和滲濾污水的排放

及移動到堆填區外的問題得到妥善控制。這樣不但可以減輕堆填區對

環境造成的影響，還可把堆填區土地用作實益用途。

1 8 . 我們並在 20 00 年 9 月就望后石谷堆填區修復工程進行環境審查。
審查結果證實，擬議修復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。

1 9 . 日後獲聘的承辦商會就堆填區修復工程進行詳細的環境影響評估
研究。在合約的設計和建造部分，我們會訂明承辦商須委任一名獨立

的審核員，負責確保設施符合合約的規定。我們已在工程計劃費用中

預留 50 0 萬元 (按 2 002 年 9 月價格計算 )，用作聘請獨立的審核員。在
合約的建造和運作部分，我們會訂明如有任何不符合所規定環境標準

的情況，便會扣起支付予承辦商的費用。

2 0 . 此外，我們會在有關的工程合約訂定條文，規定承辦商實施紓減
環境影響措施，控制施工期間的塵埃、噪音和工地流出的水所造成的

滋擾，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則。

2 1 . 我們已顧及需要盡量減少建築和拆卸物料的問題。我們會把挖掘
物料作填料用途，在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使用，這樣便無須把公眾填

料運往公眾填土區卸置。我們會規定承辦商提交廢物管理計劃 9，並確

保工地日常的運作符合該計劃。我們會鼓勵承辦商在進行臨時工程時

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，以及使用可循環再造的物料。我們估

計這項工程計劃會 產生約 136  00 0 立 方米建築和拆卸物 料，其中約
1 3 1  00 0 立方米 (佔 96 %)會在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再用，只有 5  0 0 0 立
方米 (佔 4 % ) (主要為非惰性廢物 )會運往堆填區棄置。把建築和拆卸廢料
運往堆填區棄置理論上應收取費用，就這項工程計劃而言，所需費用

估計為 62 5 , 00 0 元 (根據每立方米 125 元的單位價格 10 計算 )。

9
廢物管理計劃會訂明適當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，包括在工地撥出地方供就地進行廢料

分類，以便再用／循環再造建築和拆卸物料。

10
有關單位價格已計及堆填區的闢設和營運費用、堆填區填滿後進行修復工程的費用，

以及堆填區修復後所需的護理費用，但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 (估計為每立
方米 90 元 )，以及當現有堆填區填滿後，闢設新堆填區的費用 (有關費用應會較高昂 )
則沒有計算在內。理論上應收取的估計費用只供參考之用，這項工程計劃預算費並沒

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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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徵用

2 2 . 這項工程計劃無須徵用土地。

背景資料

2 3 . 我們在 19 90 年 8 月把 45DR 號工程計劃列為乙級工程項目。財務
委員會已批准提升這項工程計劃部分項目的級別，詳情如下－

( a ) 在 19 95 年 6 月批准把 45DR 號工程計劃的三個部分
提升為甲級，編定為 154DR、 155DR 和 156DR 號工
程計劃，以便分別為船灣堆填區、市區堆填區 (佐敦
谷、馬游塘西、馬游塘中、牛池灣和茜草灣 )和將軍
澳堆填區進行修復工程；

( b ) 在 19 95 年 7 月批准把 45DR 號工程計劃的另一部分
提升為甲級，編定為 157DR 號工程計劃，以便為新
界西北堆填區 (小冷水、牛潭尾和馬草壟 )進行修復工
程；以及

( c ) 在 19 98 年 1 月再批准把 45DR 號工程計劃的部分項
目提升為甲級，編定為 158DR 號工程計劃，以便為
醉酒灣堆填區進行修復工程。

2 4 . 我們在 19 92 年 1 2 月在 59DR 號工程計劃「堆填區的修復工程－顧
問費及勘測工作」下，聘請顧問就堆填區 (包括望后石谷堆填區 )的修復
工程進行可行性研究，並擬訂大綱計劃。我們在 2000 年 6 月在 150DR 號
工程計劃「船灣堆填區、將軍澳堆填區及新界西北堆填區修復工程－

顧問費及勘測工作」下，聘請顧問就修復工程擬備合約文件，並安排

招標工作和評審標書。

2 5 . 望后石谷堆填區有部分範圍位於青山練靶場內，練靶場屬駐軍監
管範圍。駐軍在 1 998 年批准政府進出該軍事用地，以便在望后石谷堆
填區進行修復工程和驗收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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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. 我們計劃在 20 03 年 8 月為望后石谷堆填區修復工程招標。修復工
程會在 20 04 年 3 月展開，預定在 200 5 年 1 2 月完成。

2 7 . 我們估計在這項工程計劃的設計和建造階段開設的職位約有 87 個
( 2 2 個專業／技術人員職位和 65 個工人職位 )，在運作階段開設的職位
則有 21 個 (七個專業／技術人員職位和 1 4 個工人職位 )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

2 0 03 年 6 月





PWSC(2003 -04)29 附件 2

45DR－－－－望后石谷堆填區修復計劃

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

顧問的員工開支

預計的人

工作月數

總薪級

平均薪點 倍數

估計費用

(百萬元)

施工階段的顧問費 專業人員 2 1 3 8 1 . 6 1 . 94

技術人員 2 1 1 4 1 . 6 0 . 66

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2 . 60

註

1 . 採用倍數 1 . 6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，以計算員工開支總額 (包括顧問
間接費用和利潤 )，是因為有關人員會受聘在工地辦事處工作。 (在
2 0 02 年 1 0 月 1 日，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57 , 73 0 元，總薪級第
1 4 點的月薪為 1 9 , 51 0 元。 )

2 . 上述數字是根據環境保護署署長擬備的預算計算得出。我們須待透

過一貫的費用總價競投方式選定顧問後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作月

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。


